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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

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

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

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

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

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

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七、包括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在广东

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学

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３３＿＿＿

次， 未出席

＿＿＿０＿＿＿＿

次。 （未出席

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

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

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 （中小企业板业务专区或创业

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王璞为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

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被提名人符合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也不

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

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

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

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

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

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

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

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

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七、包括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在广东

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学

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３３＿＿＿

次， 未出席

＿＿＿０＿＿＿＿

次。 （未出席

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

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

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 （中小企业板业务专区或创业

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萧端为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

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被提名人符合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也不

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

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

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

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

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

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

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

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

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七、包括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在广东

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学

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３３＿＿＿

次， 未出席

＿＿＿０＿＿＿＿

次。 （未出席

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

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

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 （中小企业板业务专区或创业

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

（上接B009版）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诺安油气

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安油气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诺安油气能源

（

ＱＤＩＩ－ＦＯＦ－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３２０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诺安油气

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合同

》、《

诺

安油气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招募说明

书

》

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为美国

公众假日

（

耶稣受难日

），

纽约证券交易所非交

易日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暂停定投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及定投

业务的原因说明

因境外主要市场

（

纽约证券交易所

）

逢节假日暂

停交易

，

同时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

保护基金

持有人利益

。

注：本基金的场内简称为“诺安油气”，交易代码为“

１６３２０８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 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

起，本基金恢复办理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公司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及时公

告。

请投资人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节假期带来不便及资金在

途的损失。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免长途话费），或

至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投资深纺织

Ａ

（

００００４５

）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所管理的部分基金参加了深

纺织

Ａ

（

００００４５

）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认购。

深纺织

Ａ

（

００００４５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发布《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结果。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

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６

］

１４１

号）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

有关基金获配深纺织

Ａ

（

００００４５

）非公开发行

Ａ

股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

（

万股

）

总成本

（

万

元

）

总成本占基

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账面价值

（

万元

）

账面价值占基

金资产净值的

比例

锁定期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

基金

３９．９９８４ ２３３．１９ ０．０４％ ２３３．１９ ０．０４％ １２

个月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４５０ ２６２３．５０ ０．２２％ ２６２３．５０ ０．２２％ １２

个月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０ １４５７．５０ ０．２４％ １４５７．５０ ０．２４％ １２

个月

诺安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９０ ５２４．７０ ０．４３％ ５２４．７０ ０．４３％ １２

个月

诺安新动力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８０ ４６６．４０ ２．１３％ ４６６．４０ ２．１３％ １２

个月

诺安主题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 ６４１．３０ ０．５１％ ６４１．３０ ０．５１％ １２

个月

诺安多策略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７０ ４０８．１０ １．０８％ ４０８．１０ １．０８％ １２

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数据。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提请投资

者及时更新客户身份基本信息及更新

已过期身份证明文件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客

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金融机

构在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应当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关注

客户及其日常经营活动、金融交易情况，及时提示客户更新资料信息。 客户先

前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的，客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

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金融机构应中止为客户办理业务。

根据上述规定以及反洗钱相关要求，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如您在基金开户或办理其他业务过程中未能提

供完整的身份基本信息或身份基本信息有变化，或者原先提供的身份证明文

件已过有效期的，请及时到原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办理补充、更新身份基本

信息或更新身份证明文件的手续， 以免影响您办理基金交易及其它业务，同

时也能使本公司更好地为您提供优质的客户服务。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免长话费），或登

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了解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附：《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

第三十三条

自然人客户的“身份基本信息”包括客户的姓名、性别、国籍、职业、住所

地或者工作单位地址、联系方式，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和

有效期限。 客户的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登记客户的经常居住地。

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体工商户客户的“身份基本信息”包括客户的名称、

住所、经营范围、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号码；可证明该客户依法设立或

者可依法开展经营、社会活动的执照、证件或者文件的名称、号码和有效期

限；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和授权办理业务人员的姓

名、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有效期限。

大成标普

５００

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

暂停申购、赎回

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标普

５００

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标普

５００

等权重指数

ＱＤＩＩ

基金主代码

０９６０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大成标普

５００

等权重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

》、《

大成标普

５００

等权重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基金法

律文件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

、

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

回

、

转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

原因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为本基金境外主要市场

节假日

（

耶稣受难日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暂停接受

本基金申购、 赎回申请。 定期定额投资申请将顺延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

２

、本基金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起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

回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３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１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免

长途通话费用）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９００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大

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约定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３－０３－２９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３－０２－２８

至

２０１３－０３－２８

止

注： 本基金管理人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将投资者所拥有的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的份额面值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行现金支付。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的前一工作日在大成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

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起可查

询及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

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

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

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

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

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第十款的规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

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

一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申

购或转换转入的大成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于下一工作日

（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起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大成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于下一工

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２

、若投资者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全部赎回基金份额，本基金将自

动计算其累计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３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定于每月末最后一个工作日集中

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的份额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４

、咨询办法：

⑴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⑵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⑶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

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海富通大中华股票

（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６０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海富通

大中华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

回

、

转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４

月

１

日为境外

主要市场节假日

，

香港联交所

休市

注：本公司决定于

３

月

２９

日（星期五）、

４

月

１

日（星期一）暂停海富

通大中华股票（

ＱＤＩＩ

）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与赎回（含

定期定额赎回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星期二）起恢复办理本基金的正常

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和赎回（含定期定额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

另行公告。

２

、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４００８８－

４００９９

（免长途话费）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

息。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海富通中国海外股票

（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６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海富

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

回

、

转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４

月

１

日为境外

主要市场节假日

，

香港联交所

休市

注：本公司决定于

３

月

２９

日（星期五）、

４

月

１

日（星期一）暂停海富

通中国海外股票（

ＱＤＩＩ

）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与赎回

（含定期定额赎回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星期二）起恢复办理本基金的正常

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和赎回（含定期定额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

另行公告。

２

、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４００８８－

４００９９

（免长途话费）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

息。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投资海特高新（

００２０２３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

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要求，我公司发布公告如下：

由我公司管理的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

券投资基金、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海富通精选贰号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了海特高新（

００２０２３

）非公开发行股票，截

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收盘，上述基金持有该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的

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

量

＠

（

万

股

）

总成本

＠

（

万元

）

总成本占基

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账面价值

＠

（

万

元

）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的比例

锁定期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

资基金

４４３．００ ４

，

３７６．８４ ０．６７％ ４

，

３８１．２７ ０．６７％ １２

个月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１７．００ １

，

１５５．９６ ０．４２％ １

，

１５７．１３ ０．４２％ １２

个月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２．００ １

，

１０６．５６ ０．６７％ １

，

１０７．６８ ０．６７％ １２

个月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８．００ ８６９．４４ ０．６７％ ８７０．３２ ０．６７％ １２

个月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１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１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

举行，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董事长宋

尚龙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１４

名，实到董事

１４

名，会议符合法律、法

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卫

星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８

亿元，期限

１

年；继续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

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５．５

亿元，期限

１

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所属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申请的

８

亿元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质押物

为公司持有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５００

万股股权； 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申请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

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１

，

１１８

，

７８５

万

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３．７２％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金额为

７７１

，

６８５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１．５４％

；对控股

子公司之外的其它担保金额为

３４７

，

１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３２．１８％

。 上述担保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１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２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通化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

●

根据公司所属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

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申请的

８

亿元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质押

物为公司持有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５００

万股股权； 继续为亚泰集团通

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申请的

８

，

０００

万

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上述担保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１

，

１１８

，

７８５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３．７２％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

保金额为

７７１

，

６８５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１．５４％

；对控

股子公司之外的其它担保金额为

３４７

，

１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

３２．１８％

。 上述担保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所属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申请的

８

亿元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质押物

为公司持有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５００

万股股权； 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申请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

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１

，

１１８

，

７８５

万

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３．７２％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金额为

７７１

，

６８５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１．５４％

；对控股

子公司之外的其它担保金额为

３４７

，

１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３２．１８％

。 上述担保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

法定代表人：宋尚龙

经营范围：对水泥、熟料、混凝土、砂浆、混凝土外加剂、塑编袋及管桩、管

片、水泥预制构件和其他建筑材料的投资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１７

，

２９３

，

１７３

，

０３２．１６

元， 总负债为

１０

，

８１５

，

８８５

，

０３３．２１

元， 净资产为

６

，

４７７

，

２８７

，

９９８．９５

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８

，

５５５

，

８５８

，

６７１．１

元， 净利润

１

，

０８７

，

０８０

，

９４９．１９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

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２２

，

７７２

，

５４６

，

８８６．３

元， 总负债为

１５

，

４０６

，

００１

，

９６４．０３

元，净

资产为

７

，

３６６

，

５４０

，

９２２．２７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５

，

５７３

，

３３７

，

２５５．５

元，

净利润

６０４

，

２５６

，

９２３．３３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２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通化市

法定代表人：陈亚春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低碱水泥、道路水泥、大坝水泥等特种水泥、通用水

泥、有色水泥、水泥制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８１４

，

７８４

，

０９７．４６

元， 总负债为

６６４

，

６８１

，

３０７．９１

元， 净资产为

１５０

，

１０２

，

７８９．５５

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４１７

，

５８２

，

８０２．８８

元，净利润

３２

，

６６６

，

２４８．８５

元（以上数据

已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７８８

，

８４２

，

０６３．４４

元， 总负债为

６２７

，

１９８

，

７７１．８１

元， 净资产为

１６１

，

６４３

，

２９１．６４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３１８

，

２５９

，

６０３．１４

元， 净利润

３１

，

５４０

，

５０２．０９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

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１

，

１１８

，

７８５

万

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３．７２％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金额为

７７１

，

６８５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１．５４％

；对控股

子公司之外的其它担保金额为

３４７

，

１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３２．１８％

。 上述担保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